                 使 用 牌 照 稅 退 稅 申 請 書 

	車          別

  （請打ˇ）
	 牌 照

 號 碼
	 期別
	        理                由
	   附        件

	輕      機
	
	
	  年

  期
	（請打ˇ）

□重覆繳納。

□上列車輛已於   年   月   日      。

□上列車輛因誤課為       。


	

	重      機
	
	
	
	
	

	小  自  貨
	
	
	
	
	

	小  自  客
	
	
	
	
	

	小  營  客
	
	
	
	
	

	大  自  客 
	
	
	
	
	

	大  自  貨 
	
	
	
	
	

	大  營  客
	ˇ
	
	
	
	

	大  營  貨 
	
	
	
	
	


        繳 使 用 牌 照 稅 本 稅             元 ， 請 准 予 退 還 。

            此 致

高 雄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  

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            

□報廢


□繳銷


□停駛





小自客


小自貨





重


溢








